
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责

任

清

单
二Ο一六年八月
目  录

一、部门职责
（1）
二、公共服务事项
（7）
一、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责任组室
	联系电话
	备注

	1
	协助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
	负责文电（含电子公文）收发运转和公文核稿、印发工作；承担机要、通信、文电保密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承担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市长印章的使用、管理及审核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印章刻制手续的工作；承担全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业务指导；承担《醴陵政报》的编辑工作；承担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呈报的重大会议活动的送审工作；承担市人民政府领导公务活动（包括株洲市以上会议）的安排和联络工作；承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有关公务活动的接洽和联系工作。
	文电会议组
	23232201

	

	2

	研究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长庆示范区管委会）请示市人民政府的事项，提出审核意见，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3
	负责市人民政府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实施会议决定事项。
	负责市人民政府全体（扩大）会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的会务工作；承担市政府领导政务服务工作。办理有关公文，承担有关会议组织工作，督促有关事项落实。
	文电会议组及相关跟线组室
	23232201

	

	4
	根据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或工作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协调，提出处理意见，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决定。
	
	
	
	

	5
	负责对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株洲市人民政府和醴陵市人民政府重要决定、决策和醴陵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跟踪调研，及时向本级市人民政府报告。
	负责对上级人民政府和本级人民政府重要决定、决策，市政府常务会议、办公会议和有关专题会议决定事项贯彻落实的督促检查和情况综合工作；负责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批（指）示件和其它交办事项的督办及落实情况反馈工作；负责上级和本级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办落实工作；负责市人大、市政协来文的办理工作；负责市人大、市政协有关会议、活动联系工作。
	政务督查组
	23284602
	

	6
	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7
	协助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做好需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处理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向株洲市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负责市人民政府值班工作。
	协助市人民政府领导处置有关突发事件，组织开展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承办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事项，督促有关事项落实，组织全市应急管理有关工作；承担市政府机关值班工作；收集、整理、报送政务信息和网络重大舆情，编辑《政务参考》等刊物；协调政府门户网站有关工作；承担市政府机关计算机网络和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承担全市政府系统信息工作的业务指导和考核。
	应急管理与信息工作办公室
	23232121
	

	8
	协调政府门户网站有关工作，承担市人民政府机关计算机网络和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指导全市政务信息工作，负责12345市长热线电话工作。
	
	
	
	

	9
	负责市人民政府机关行政事务、安全保卫和有关接待工作。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组织、人事、机构编制、教育培训、考核奖惩、劳动工资、保险福利等工作；承担机关及所属单位人员培训及出国（境）的政审工作；承担机关会议的组织工作；承担机关行政后勤和接待工作；承担行政监察和作风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承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拟订机关基建项目计划；承担机关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承担机关车辆管理、维修、保养工作；参与有关交通事故的协调处理；承担市政府机关大院安全保卫、消防、综治工作。
	人事教育行政事业组
	23280200
	

	10
	负责督促落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部署，加强金融工作宏观协调和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金融证券保险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联系驻醴金融管理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组织开展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和企业对接，引导、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指导、协调全市上市公司的前期改制、上市推荐、增发及配股融资等工作；协调解决金融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对全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进行查处，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会同有关部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金融安全区创建工作，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工作组
	23280079
	

	11
	负责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
	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法制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统筹规划全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负责修改或组织起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指导全市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承担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登记、清理、发布、备案审查等工作；组织指导《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实施；负责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协调市人民政府各部门之间在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过程中的争议和问题；制定全市依法行政考核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依法确认和规范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组织或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全市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及听证主持人员的培训考试、资格认定和发证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全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负责承办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等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开展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指导监督全市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应诉工作；承办申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的案件；办理市人民政府受理的行政赔偿案件；承办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应诉事项；负责指导全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业务知识培训；负责对全市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组织开展政府法制理论、政府法制工作研究和宣传；开展对外政府法制业务交流；负责政府法制信息工作；指导仲裁的有关工作；承担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负责对市人民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核或论证；负责为市人民政府及领导提供法律咨询和信息服务。
	法制组
	23281045
	


二、公共服务事项
	序
号
	服务事项
	主要工作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1
	预警信息
	向全市发布地震、火灾、台风、洪灾等各类自然灾害的预警信息。
	应急管理与信息工作办公室
	2323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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